 
威民发〔2016〕64号

威海市民政局
关于印发《全市民政服务机构“安全管理月”
活动方案》的通知

各区市民政局、环翠区社区工作管理局、国家级开发区社会事务管理局，局机关各科室、局直属各事业单位：

现将《全市民政服务机构“安全管理月”活动方案》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工作实际，抓好贯彻落实。
威海市民政局

2016年5月30日

全市民政服务机构“安全管理月”活动方案

为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全面加强民政服务机构安全管理工作，根据《山东省民政厅关于组织开展“民政服务机构安全管理月”活动的通知》（鲁民函〔2016〕95号），市民政局决定，从2016年起，每年6月开展“民政服务机构安全管理月”活动（以下简称“安全管理月”），制定如下方案：

一、活动宗旨

以“强化安全管理理念，提高安全管理水平”为主题，通过开展宣传教育培训、隐患排查、专项治理、巡查督查等活动，进一步树立红线意识，普及安全知识，落实安全责任，提高民政服务机构安全管理水平。

二、时间和范围

活动时间：2016 年起，每年 6 月与全国、全省“安全管理月”同步开展。

参加范围：全市民政系统、各级各类民政服务机构。

三、活动步骤

（一）动员部署

市民政局下发专门通知和活动方案。各区市民政局、环翠区社区工作管理局、国家级开发区社会事务管理局（以下简称各区市民政部门）以及局直属各事业单位根据要求，结合自身实际，建立领导机制，制定实施方案，明确责任分工，通过召开会议、举行仪式等方式，及时启动“安全管理月”活动。

（二）组织实施

1.开展宣传教育培训活动。一是加大宣传力度。主动联系新闻媒体，积极宣传报道“安全管理月”活动。充分利用民政门户网站开设活动专栏，利用自办信息简报撰写、编发活动专题信息，介绍安全管理先进单位典型经验，曝光安全管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通过悬挂横幅、张贴海报、制作宣传栏、开展安全知识讲座等形式深入宣传安全管理法律法规和安全知识，实现“安全管理月”活动在各级民政机关、各类民政服务机构和社区全覆盖。二是实现全市联动。主动与本级安全管理部门对接，将“安全管理月”活动纳入“安全生产月”活动方案。三是开展培训演练。指导各类民政服务机构在“安全管理月”期间至少组织开展一次消防演练、培训，或邀请消防官兵等专业人员到机构进行现场演示、培训，加强各种险情下防护、逃生演练。四是引导社会力量共同参与。动员民政机关、服务机构及社会各界及时上报民政服务机构安全隐患整治资料以及参加“安全管理月”各类活动的相关照片（市民政局“安全管理月”活动邮箱：whmzjaqgly@163.com）。开展微信传播安全知识活动，把对“安全管理月”活动暨安全管理的期望寄语以及各类安全知识在民政微信公众号：“威海民政在线”上分享到朋友圈。聘请各类民政服务对象及其家属、志愿者以及媒体记者等作为义务监督员，深入到服务机构进行监督检查，引导全社会关注服务机构安全工作，通过社会监督不断提高服务机构安全管理防范意识和能力。

2.开展安全管理隐患集中排查整治。一是抓紧排查整治。按照《全市民政服务机构消防安全专项治理实施方案》（威民发〔2015〕89号）规定的范围，结合本地工作开展进度，扎实做好安全管理隐患集中排查整治工作，重点检查安全管理责任是否落实、安全管理制度是否完善、应急预案是否完备、安全培训和演练是否到位、建筑设计和建设是否符合防火等各项安全要求、用火用电是否规范等。要对排查中发现的各类安全隐患和违法行为开展集中整治，通过“一对一、点对点”的方式，督促服务机构逐一落实整治责任、方案、资金和整治期间的防范措施。特别是加大对养老机构消防安全检查整改力度，各区市民政部门要积极联合公安消防部门，对养老机构消防设施进行拉网式联合检查，对存在的问题出具整改通知书，限期整改。各区市民政部门要强化业务主管责任，加大资金扶持，确保到年底前，所有养老机构消防设施全部达标。二是突出汛期应急管理。结合汛期特点，重点检查服务机构防汛安全管理主体责任和监管责任落实情况、防汛应急预案制定及演练情况、领导干部在岗带班和关键岗位 24 小时值班制度的制定和落实情况、汛期各类应急物资、装备和队伍的准备情况等。特别是集中排查各类养老机构、社会福利机构以及其他人员聚集的民政服务机构，确保安全监管到位。三是层层压实责任。市民政局与各区市民政部门及直属事业单位签订安全管理责任书。各区市民政部门与辖属事业单位等服务机构签订安全管理责任书。各类民政服务机构内部层层签订责任书，确保将整治责任落实到每个环节、每个岗位、每个人员。四是提高整治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对普遍性安全隐患，要加强分析研判，制定整体解决方案、针对性防控对策和源头管控措施；对于一般性安全隐患，要边排查、边报告、边整治，尽快解决；对重大消防安全隐患，要挂牌督办、一盯到底；对于存在重大安全隐患但机构自身确无能力整改的，会同公安消防等有关部门提请当地政府协调解决。要组织养老机构等社会福利机构在前期专项治理基础上，结合此次“安全管理月”活动，进行深入的排查整治“回头看”，尤其要对前期排查“无报告”和“零报告”的服务机构加强检查。对于报告已经整改的隐患，要查看整改措施是否真正落实到位。

3.开展安全管理工作督查巡查。一是开展联合督查。市民政局成立安全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定期、不定期的分区域督查巡查。各级民政部门要积极协调消防、安监等部门，采用“双随机”等多种抽查方式，对各级各类民政服务机构安全隐患排查和整治情况进行督查。落实“四不两直”制度，不发通知、不打招呼、不听汇报、不用陪同和接待，直奔基层、直插现场，采取自查与抽查相结合、明查与暗访相结合，确保专项治理工作全覆盖、零容忍、重实效。二是加强制度建设。建立完善重大隐患挂牌督办和隐患整改不落实追责制度，建立隐患排查治理长效机制，指导服务机构发挥主体责任，形成机构自查自报自改的闭环管理和上级民政机构抽查督查相结合的安全管理机制。

四、组织保障

（一）加强领导，落实责任。各级民政部门要高度重视“安全管理月”活动，建立活动领导机制，主要负责同志要亲自抓，制定工作方案，明确任务和责任，保障经费，狠抓落实。要将“安全管理月”活动与业务工作同谋划、同部署、同考核、同落实。

（二）注重实效，狠抓落实。各级民政部门要将“安全管理月”活动作为强化安全管理观念、推动相关法规政策落实、提高民政系统干部职工和服务对象安全意识、预防安全事故发生的有力手段，坚持贴近实际、贴近基层、贴近群众，紧扣主题、因地制宜、切实深入开展活动。要狠抓活动方案的贯彻落实，推动各项安全管理重点工作有效实施，确保活动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果。

（三）加强宣传，确保安全。各级民政部门要坚持“团结稳定鼓劲，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在利用好民政自身宣传平台的基础上，加大新闻媒体以及微信、微博、新闻客户端等新兴媒体的宣传报道力度。尤其要在活动开始、结束等重要时间节点开展主题活动，形成阶段性宣传高潮，不断增强活动影响力和实际效果。同时，要牢固树立安全第一的思想，针对“安全管理月”期间组织的大型活动制定好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确保活动安全有序进行。

（四）认真总结，展示成果。各级民政部门要明确专人负责活动组织开展和信息报送工作。7 月 1 日前，将活动开展情况总结、活动期间的视频（分辨率大于 1280 像素×720 像素，格式为MP4、MPG2、AVI、MTS）、照片资料（分辨率不低于 1920 像素×1080 像素,格式为JPG、PNG、PSD）等报送至市民政局“安全管理月”活动邮箱：whmzjaqgly@163.com。

威海市民政局办公室                     2016年5月31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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